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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学法治教育衔接问题研究 
刘彩凤 

（湖南师范大学  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法治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治教育并没有完全适应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发展要求，出现了大中小学

法治教育衔接不当的现象，表现为：教育教学目标体系的层次性不鲜明、课程的结构设置缺乏整体性、教学内容上简单重复、教育

工作者之间教学方面缺乏沟通。通过对大、中、小学在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大中小学法治教育有效衔接的对策，以

期在体现不同学段法治教育特点的基础上促进大、中、小学法治教育的有机衔接，提高法治教育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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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座谈会上指出：“在大

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非常必要。”①

我国的法治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密不可分，构建大中小学法治教育

一体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学校法治教育对建设法治国家、造就法治

人才和培养守法公民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大中小学法治教育衔接必要性 
（一）时代发展的要求 

我国法治教育可以以十八大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十八大之

前，我国施行的“法制教育”，这一阶段的法制教育只具备 基础的

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的需要，因此

在十八大，党立足于我国具体实际，做出重大决议，“法制教育”开

始转变为“法治教育”②。在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背景之下，提出了新

要求。当前法治教育的联系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

的：以宪政教育为核心，以权力和义务教育为中心；目的是接近青

少年的现实并提高教育的有效性；通过建立系统健全的法制教育体

系，加强对青少年的法治教育。虽然当下的法治教育过程中仍以法

律知识、法律制度为主要内容，但法治教育却并不仅仅包括理论知

识， 终目标是使青少年能够肯定情感认知中的法律价值，然后形

成全面的法律信念，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群众基础③。 

（二）解决法治教育现实问题的需要 

我国的法治教育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在不断地摸索前进中掌

握了一定的法治教育规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④。过去的法治教育存

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教学内容重复、教育目标脱节，教师理论

水平差距较大等问题，阻碍着法治教育的发展。2016 年，教育部、

司法部、全国普法办颁发《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也的确取得了一

系列的成效，但法治教育衔接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大

中小学法治教育内容的螺旋式衔接和渐进式建设上，因为教学内容

的科学性是以学生在不同教育阶段的理解和掌握能力为基础的，导

致大中小学各阶段各自为政，不同阶段的衔接不合理，存在知识点

赘余和缺失的现象⑤。大中小学法治教育应当遵循学生身心成长规律

层次推进，相互衔接，以为学生培养良好的法治思维观念。 

（三）时代公民现实生活的需要 

法治教育与生活息息相关。课堂上与课本上学到的法是抽象的，

是理论的，犹如空中楼阁，若不返回生活中，转瞬即忘。将法治教

育与生活相联系，不但能加深青少年对法治教育的理解，促进青少

年学习法治教育的积极性，更能检验法治教育的成果。因此法治教

育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变化，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法治教育越发

地贴近生活，多种形式的法治教育逐渐出现在课堂中并受青少年的

欢迎，法治教育也不再是单纯理论的讲述，更能通过生动的生活实

例，引导青少年从身边认识法，懂得法。 

二、当前大中小学法治教育衔接存在的不足 
（一）目标体系的层次性不够鲜明 

法治教育的目标决定了法治教育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如法治

教育的内容规划、法治教育途径和方法的选择、法治教育的评价体

系的确定等，影响着法治教育的过程性运转和 终成效。当下，我

国法治教育系统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法治教育目标定位不够准确，

没能合理地结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而影

响法治教育进程，使得法治教育成效低下；法治教育目标层次不够

清晰，不能合理突出各阶段重点，缺乏逻辑性，更难以培养学生形

成系统的法治思维；法治教育目标不够明确具体，不能从整体上把

握大中小学法治教育系统，没有将法治教育总目标与各阶段目标相

结合，突出重点，错落有致地设置法治教育目标，以至又影响了法

治教育目标的层次性。大中小学法治教育应作为一个整体，有着共

同的 终目标和不可分割的联系，作为法治教育过程中极为重要的

目标体系的设置，既应当把握整体性又应当看到各阶段的差异，突

出各阶段的特点，使大中小学法治教育层次分明，错落有致，使整

个目标体系呈现螺旋上升的趋势，层层推进大中小学法治教育教学

工作。 

（二）课程结构整体性欠缺 

法治教育的课程结构是法治教育目标转化的纽带，是整个课程

体系的骨架，支撑着法治教育教学工作的进行，与法治教育目标密

切联系在一起。要想实现法治教育目标，课程结构就应当与法治教

育目标相匹配。而目前，我国法治教育课程结构体系存在着一定的

问题。大中小学法治教育课程结构各有其特点，小学阶段的法治教

育主要是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为学生培养初步的规则意识；中学法

治教育课程结构内容则更为丰富，除故事外，还有名言警句、案例

分析和相关法律条文、法律概念等，以培养青少年知法、懂法、守

法、用法的意识；高中阶段多有高考的压力，法治教育内容不多且

较为分散，且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各省市的教材使用情况差异较

大，分科选修课程结构的设置方面就存在选修空白的现象，加剧了

学生法治教育之间的差距。而高校法治教育内容与高中有所重合，

学生在接受高校法治教育课程时或有断层感，或有重叠感，大大影

响了学生对于法治思维的培养和法治教育的重视程度。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高校与中小学法治教育理论课在衔接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是课程的结构设置缺乏整体性安排，不能够充分协调不同阶段的

教学需求。 

（三）教学内容递进性有待加强 

教材是体现教育目标的教学用书，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我国法

治教育是思政课程的一部分，法治教育的课本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所用的课本。目前，大中小学所用的课本之间法治教育内容的衔接

缺乏系统科学的联系，更谈不上递进性。往往存在赘余、断层等现

象。第一，大中小学各阶段法治教育所使用的课本在不同阶段的不

同课本上存在着内容重复的问题。例如，高中政治课本与大学《思

想道道修养与法律基础》在内容上出现重叠，国家制度与宪法等知

识点的重叠。教材的重复不仅浪费了教育资源，还使学生产生轻视

心理，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甚至因为对于新知识的期待被

破坏，出现厌学情绪。内容重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既是教育教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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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于学生了解不够的体现，也是整个教育体系的缺陷所在，其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第二，大中小学各阶段法治教育相互

衔接的两个阶段在教学内容上存在断层现象。断层现象的出现源于

教育工作者之间的沟通不畅，各自为政，更源于不同地区所采用的

课本不同，教学进度不同。没有良好的法治教育衔接，不了解学生

学习进度，在教育过程中学生面对重复或者是因为断层而听不懂的

问题所产生的的厌学情绪极大地影响了法治教育的效果。 

三、大中小学法治教育衔接有效性对策 
（一）打造专业教师队伍 

教师的专业化和教师的专业法律自律对学生的法制教育有着重

要而积极的影响。我国教师队伍中存在着教师法律素质参差不齐、

缺乏具备专业法律素质的教师、法学教育缺乏重视等问题。第一，

与社会法律行业进行互动，形成社会与学校联动的法治教育教学模

式。学校可以与专业的法律从业相关机构进行合作，通过聘任制聘

请专业人员定期到学校辅助进行法治教育。第二，聘请法律专业出

身的思政教师，负责专业法治教育知识传授讲解。学校适当招收一

定法律专业的教育者，开展法治教育工作，听取专业意见，提升法

治教育专业人员。第三，应当鼓励法治课程教师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法律，学校也可以利用暑假和寒假组织教师前往法律专业学院、司

法学院等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和实践观察。第四，对法律教育工作者

进行定期培训，提高教师的法律素养水平，更新教师培养的教学方

法。不仅可以解决教师专业素质不高，教师队伍整体上缺乏专业素

质教育者的问题，更能解决教师队伍中教师法律素质参差不齐的问

题，以实现整体上教育效果的提升，避免受教育者法治教育水平察

觉大，等等问题，对于下一阶段的学习也做了铺垫。 

（二）积极搭建衔接交流平台 

在保证法治教育教师队伍稳定发展的基础上，要积极搭建不同

学段法治教育工作者之间的沟通法治教育信息和交流法治教育工作

的平台，更加科学合理的法治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第一，

建立大中小学法治教育长期交流沟通平台。教育从来都是一个长期

性的课题，因此搭建一个长期的交流平台，可以保证及时沟通集思

广益，这样大中小学各阶段实现了问题的及时反馈，保证了教育信

息的畅通，也可以有效提高从事法治教育的教师的科研水平和教学

方法，进而促进大中小学法治教育的衔接。第二，开设大中小学法

治教育衔接专题交流活动，明确以各阶法治教育段衔接问题为主题，

就法治教育衔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和研讨，广泛发

动、汇聚大中小学法治教育工作者坚持大局意识，集思广益，把握

宏观方向，着眼于细节，才能突破性地解决法治教育衔接的问题。

第三，建立网上交流互动平台、保持衔接渠道畅通。网络交流平台

相对于线下交流模式存在及时、高效、成本低、范围广等优势，搭

建网上交流平台，不但能够协助教育工作者改进法治教育工作，也

能作为一种学习手段辅助学生进行法治学习。 

（三）强化管理部门教育教学衔接意识、制定衔接的总体规划 

１内容设置的层次性与递进性 

内容设置应体现层次性与递进性，前后连贯，承前启后，逻辑清

晰，条理分明的内容设置对于培养青少年法治思维有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以高中思想政治教材必修二《政治生活》为例，高中政治必修课

本中的法治教育内容不成系统，零散地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例如在必

修一第五课《企业与劳动者》中讲到公司时，采用《公司法》的内容；

第七课《个人收入分配》中又很少提及劳动者的权益；针对大中小学

法治教育内容存在着内容设置零散，不成体系，衔接不到位的问题，

教材编写者应适当加重法治教育比重，凸显其重要地位，依据整体与

部分的联系与差异，制定总目标与各阶段目标，并依据不同阶段的学

习任务相应地提出不同的知识、情感价值观目标。 

２目标体系体现的层次性与整体性 

法治教育目标是教育法治教育工作的出发点，法治教育目标应

当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与实际制定分目标与总目标，要求实现

层次性与整体性的统一。以《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为标准确定法

治教育体系中的总目标；以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依据设置分目标，

要求各分目标突出各阶段的重点，以重点为起点前后联系，确保分

目标与分目标之间既有差异又互为承上启下的一部分，层层递进地

达成 终目标。法治教育是长期的过程，是终身的教育，任何一个

阶段都不能松懈，这是总目标。不同的是大中小学各阶段依旧各阶

段不同发展特点，有着具体目标。在遵守规律的基础上对大中小学

各阶段的教育目标体系进行分解组合，注重目标的整体性与层次性，

有助于形成科学合理的法制教育体系。 

３建立健全法治教育评价体系 

法治教育是个系统工程，法治教育评价体至关重要。而应试教

育往往只看重分数，忽视学生综合素质，与当下教育发展趋势相背

离。法治教育工作者们在制定评价体系时，应当结合各阶段的学生

实际以及发展要求，不将成绩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而是选择综合

学生多方面的表现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例如中学阶段，建立

学生个人综合档案，强调法治教育在其中的地位，针对学生的综合

表现进行记录，作为学生考核甚至升学的重要依据。档案随着学生

升学直接带入大学，作为高校教育者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深化高

校教育者对学生情况的认识，从而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教育教

学工作。如此一来不但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结合，而且使得评

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也实现了法治教育有效衔接。 后，要使法

治教育评价效果 大化，必然不能忽视评价结果。将法治教育评价

结果作为检验衡量教育工作者的依据之一，以加强教育工作者对教

育评价的重视，才能更好地促进法治教育体系发展完善。 

四、结语 
学校法治教育是青少年成长成才并 终成为于社会主义有用的

合格公民的重要环节，法治教育衔接直接影响着法治教育的成效。

我国大中小学法治教育由于缺乏一体化设计，难以形成整体性教育

影响与教育合力，现行教育模式还有一定的不足。通过打造专业教

师队伍；积极搭建衔接交流平台；强化管理部门教育教学衔接意识，

有助于促进大、中、小学法治教育的有机衔接，提高法治教育实效。

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将学校法治教育作为一个体系，从整体上研究

和规划大中小学法治教育工作，探索有效整合路径，制定科学合理

的法治教育体系，才能推动我国学校法治教育工作不断发展，让法

治教育更好的引导学生成长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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